








佳木斯市向阳区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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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648]一、总则
[bookmark: _Toc28764][bookmark: _Toc26303][bookmark: _Toc15513][bookmark: _Toc4852][bookmark: (一)编制目的]（一）编制目的
为提高向阳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救援的快速反应能力，确保科学、及时、有效地组织应对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不良社会影响，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保护我区建筑业从业人员在生产生活中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在出现安全事故时，能够及时进行应急救援，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事故给施工人员所造成的损失。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6147][bookmark: _Toc31895][bookmark: _Toc10673][bookmark: _Toc29701][bookmark: (二)编制依据]（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8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第25号）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14号）
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708号）
5.《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
6.《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
7.《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2022年8月26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
8.《佳木斯市向阳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8347][bookmark: _Toc22085][bookmark: _Toc22714]9.《佳木斯市向阳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7290][bookmark: (三)适用范围]（三）适用范围
适用于向阳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新建、扩建、改建、拆除活动中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包括已建成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因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原因发生坍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对周边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或导致重大经济损失的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7811][bookmark: _Toc1160][bookmark: _Toc26401][bookmark: _Toc25293]（四）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原则。要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不断完善和强化抢险手段，科学、迅速组织应急救援，把人员伤亡和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2.坚持统一指挥、分级负责的原则。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协调一致，各成员单位在区建筑工程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主动配合，协同各街道办事处、村屯，做好相关工作。施工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应急救援机制；
3.坚持集中力量、协同应对的原则。要根据事故类别和现场实况，依靠各级应急救援基地、骨干救援队伍和大型企业的应急救援队伍，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事故应急救援合力，采取切实可行的抢险救援安全措施，有效防止事故蔓延扩大；
4.坚持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原则。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负责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指挥组织协调，充分依靠事发地公安、消防、交通、医疗等救援力量，积极开展辖区内发生的建筑工程事故救援工作；
5.坚持依靠科学、依法规范的原则。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实现科学民主决策。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改进和完善应急救援的装备、设施和手段，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6.坚持预防为主、平战结合的原则。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灾难应急救援与平时预防相结合，着重做好常态下的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预案演练及事故灾难的预测、预警。
[bookmark: _Toc5324][bookmark: _Toc27042][bookmark: _Toc11786][bookmark: _Toc10435]（五）建筑工程事故分级
参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按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建筑工程事故等级一般可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四个级别。
1.特别重大建筑工程事故（Ⅰ级）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特别重大建筑工程事故：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下同）；
（2）造成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有害气体中毒，下同）；
（3）造成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2.重大建筑工程事故（Ⅱ级）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重大建筑工程事故：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
（2）造成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
（3）造成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3.较大建筑工程事故（Ⅲ级）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较大建筑工程事故：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
（2）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
（3）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4.一般建筑工程事故（Ⅳ级）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一般建筑工程事故：
（1）造成3人以下死亡；
（2）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
（3）造成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4）已建成房屋建筑和区级市政基础设施因工程质量原因发生坍塌，造成一次死亡3人以下；重伤3人以上、10人以下或一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事故。
[bookmark: _Toc19429][bookmark: _Toc9336][bookmark: _Toc23061][bookmark: _Toc20314][bookmark: (六)预案启动条件]（六）预案启动条件
在建筑生产过程中发生如下事故，启动本预案：
1.场区火灾；
2.深基坑开挖坍塌；
3.高支模支架坍塌；
4.高耸设备设施倾倒；
5.其他生产性质量安全事故；
6.不可预见突发性事件；
7.区建筑工程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必须启动应急预案的。
[bookmark: _Toc5427][bookmark: _Toc32703][bookmark: _Toc4668][bookmark: _Toc20065]二、组织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19555][bookmark: _Toc4215][bookmark: _Toc10266][bookmark: _Toc31869][bookmark: (一)指挥机构]（一）指挥机构
1.指挥机构组成
为加强对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领导，成立向阳区建筑工程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以下简称区应急指挥部）。
总 指 挥：主管行业副区长
副总指挥：区住建局局长
主要成员：区委宣传部
区住建局
区卫健局
区财政局
区应急局
区市场局
向阳公安分局
向阳交警大队
区消防救援大队
区工信局
区教育局
区水务局
区民政局
区人社局
区商务局
区发改局
区城管局
区退役局
区文旅局
团区委
区红十字会
各街道办事处
各村屯
各成员单位、各相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
2.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政府关于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
（2）负责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修订和组织实施；
（3）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后，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组织、指挥、协调；
（4）及时向区安防委报告重要情况，提出救援、处置等方面的意见；
（5）负责做好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物资调拨，并检查落实情况；
（6）负责督促区域内各建筑企业做好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演练和应急抢险装备的保养维护工作；
（7）当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超出本指挥部处置能力时，依程序及时向区安防委请示，并请求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领导机构、救援机构的支援。
3.成员单位职责
（1）区委宣传部：根据应急指挥部安排，做好事故新闻报道、媒体记者组织、管理和引导工作；负责相关新闻稿件的审阅、批准。
（2）区住建局：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信息的接收、核实、处理、传递、通报、报告；配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事故调查处理等后续工作；组织提供施救所需的施工机械、救援器材等；协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和支援；调集交通运输单位救助机械和车辆，负责人员、物资、设备装备的运输保障工作。
（3）区卫健局：负责做好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
（4）区财政局：负责事故应急抢险救援资金保障和监管工作。
（5）区应急局：协调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抢险救援；根据区政府授权，依法协同市、区住建局做好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6）区市场局：负责与市市场局协调，参与工程建设过程中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7）向阳公安分局：负责事故现场警戒、治安管理；参与事故现场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确认现场应急救援及遇难人员身份。
（8）向阳交警大队：负责及时组织力量封闭保护现场，迅速疏导交通，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9）区消防救援大队：做好人员疏散和转移，对压埋人员进行施救；对已经发生或可能引发的火灾、水灾、爆炸及剧毒和强腐蚀性物质泄漏等次生灾害开展抢险救援。
（10）事故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村屯。负责组织人员参与事故救援，负责协助现场治安管理。负责救援人员生活保障。
[bookmark: (二)办事机构][bookmark: _Toc15500][bookmark: _Toc11020][bookmark: _Toc9637]（11）其他单位：按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参加应急救援。
[bookmark: _Toc8328]（二）办事机构
区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设在区住建局，处理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
主任：区住建局局长（兼任）
工作人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业务科室人员
职责：
（1）负责执行应急指挥部的决定和指示，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保障工作；
（2）负责应急救援相关信息收集、整理、报送工作；
（3）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修订和评估工作；
（4）负责组织、指导建筑施工企业做好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评估工作；
（5）负责协调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做好事故的现场调查、等级确定、损失评估、灾情上报等工作。
[bookmark: _Toc1356][bookmark: _Toc32195][bookmark: _Toc17058][bookmark: _Toc27308][bookmark: (三)工作机构]（三）工作机构
区应急指挥部下设七个专项工作组，由各成员单位组成。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事故救援过程中救援队伍和救援物资的协调：
（1）抢险救援组
由区住建局牵头，与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应急局、区城管局、事故发生企业等部门组成。
职责：负责建筑工程安全事故紧急处置，分析事故发生原因，确定抢险方案、调集抢险救援设备物资，确定监控范围，保护事故现场，配合调查取证；负责抢救遇险人员和财产物资、对灾害体尚存危害部分采取紧急防护措施。
（2）医疗救护组
由区卫健局牵头，与区内医疗卫生机构、事故发生企业等部门组成。
职责：按照相关医疗救护应急预案的要求，负责组织医疗救护队伍实施现场紧急医疗救护；负责应急处置工作中的现场急救和病人转运工作、受伤人员救治。
（3）安全保卫组
由向阳公安分局牵头，与向阳交警大队组成。
职责：负责对现场进行警戒和治安管理；负责事故现场的交通管制，并根据需要在现场周围设立警戒或警示标志；及时疏散与抢险救援无关人员及周边居民；负责维护治安秩序、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重点区域、重要设施和重要物资，特别是应急救援物资和装备的警卫及防范保护；保证受灾企业和附近居民的安全。
（4）交通运输保障组
由区城管局牵头，与向阳交警大队、事故企业共同组成。
职责：按照事故救援实际和指挥部的要求；负责保证交通畅通，组织救灾车辆，保证抢险救援人员、物资的运送。
（5）后勤保障组
由区住建局牵头，与区财政局、涉事单位组成。
职责：区住建局及时掌握突发建筑工程事故事态进展情况，并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区财政局负责应急专项准备资金和应急储备资金管理，确保突发事件处置工作顺利进行；协调相关应急资源参与突发建筑工程事故处置工作；涉事单位负责提供事故现场相关资料，负责救援人员生活保障。
（6）宣传报道组
由区委宣传部牵头，与区文旅局等相关部门组成。
职责：区委宣传部要派人到现场指挥部工作，负责对现场媒体活动的管理、协调和指导；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及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故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和报道工作。
（7）事故调查评估组
由应急指挥部牵头，依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指定有关单位及专家组组成。
职责：负责按相关法规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监督落实责任追究制度。总结事故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评估事件损失。
[bookmark: _Toc2356][bookmark: _Toc9623][bookmark: _Toc19247][bookmark: _Toc12625][bookmark: (四)专家组]（四）专家组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协调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领导机构派出工程岩土、建筑结构、建筑机械、建筑电气等方面专家组成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专家组，必要时组织卫生防疫、环境保护等行业领域的专家参加，由区应急指挥部统一调度。
职责：参加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分析事故信息和灾害情况，对事故的发生和发展趋势、处置方法、救援措施、灾害损失、恢复方案等进行研究、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向区安防委和应急指挥部提供科学而有效的决策建议；在事故发生后最短时间内赶赴现场，协助指挥部及抢险组、安全保卫组等制定事故抢险救援、人员和周边居民疏散避险具体方案和具体措施。
[bookmark: _Toc11536][bookmark: _Toc29157][bookmark: _Toc10316][bookmark: _Toc7837]三、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16021][bookmark: _Toc5282][bookmark: _Toc12688][bookmark: _Toc5323]（一）信息监测
1.各施工工程项目负责人为预警信息员，负责相应工程预警信息的收集和汇报。区住建局统一负责全区建筑工程事故信息的接收、报告、初步处理和统计分析；
2.建立重大危险源、重大隐患普查、登记、评估和管理制度，及时分析重点监控信息并跟踪整改情况；
3.区住建局掌握辖区内的建筑工程分布、灾害、重大危险源等基本状况，建立辖区内建筑工程基本情况和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同时上报指挥部备案；
4.建筑企业要加强职工安全教育和培训，增强安全意识，进行定期检查和巡回检查，发现隐患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及时整改。制订事故应急处理预案，配备充足、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和工具，每年至少进行1次应急预案演练。
5.建筑企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村屯）、区住建局在日常检查、监管工作中发现任何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预警信息，应立即上报区应急指挥部。
[bookmark: _Toc13159][bookmark: _Toc29067][bookmark: _Toc1292][bookmark: _Toc31150][bookmark: (二)预警]（二）预警
1.区住建局、建筑施工企业要定期分析、研究可能导致事故的信息，研究确定应对方案；
2.对即将发生建筑工程安全事故要确定预警级别；
3.区应急指挥部在确认可能引发建筑工程事故后，根据预案及时开展部署，要迅速通知各成员单位采取相应行动，防止事故的发生或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4.发生事故后，依据事故的级别，及时启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实施救援。
[bookmark: _Toc10712][bookmark: _Toc27416][bookmark: _Toc7965][bookmark: _Toc29486]（三）预警级别及发布
（1）红色预警（一级）：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及以上的建筑工程突发事故，事故即将发生，事态有正在蔓延。
（2）橙色预警（二级）：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及以上的建筑工程突发事故，事故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3）黄色预警（三级）：预计将要发生较大及以上的建筑工程突发事故，事故即将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4）蓝色预警（四级）：预计将要发生一般及以上的建筑工程突发事故，事故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2.预警信息发布
（1）事故信息研判。辖区内建筑工程生产、储存、输配（不含槽罐等道路运输）、使用等过程中，发生建筑工程泄漏、火灾、爆炸及供气中断等突发事故，事发地单位或个人应立即报警，并报区应急指挥部。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专家库里抽取专家对监测的信息进行评估，判定是否发布预警信息、事故发布机构。蓝色预警（四级）由区应急指挥部提出预警建议，由区政府授权负责发布，通报可能受到影响和危害的相邻区政府。
黄色预警（三级）及以上级别预警信息，由区应急指挥部提出预警建议，报区政府批准后，上报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领导机构，由市、省级应急领导机构发布。
（2）发布内容。蓝级预警（四级）信息通过向阳区预警信息发布通过短信、微信群等和“政府公众号”或网站发布。发布内容应包括：发布机构、发布时间、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和咨询电话等。
3.预警信息的变更和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当根据事态发展和应急专家组的预警建议，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故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宣布解除预警信息，终止预警期。
[bookmark: _Toc32090][bookmark: _Toc21219][bookmark: _Toc18402][bookmark: _Toc22063]（四）预警响应措施
1.蓝色预警（四级）响应信息发布后，区应急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分级负责的原则，依法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
（1）指挥部及时研判收集的预警信息，根据风险现状及发展趋势，决定是否启动应急响应及采取相应的预警行动。
（2）组织应急专家和专业队伍赶赴事故现场，控制事故的发展，对事故及事态发展趋势作出评估。
（3）根据应急处置措施，组织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应急准备。
（4）组织相关单位做好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装备、设备、工具、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等准备，确保其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5）加强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输油等公共设施的安全运行。
（6）转移、疏散或撤离易受突发事故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7）关闭或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故危害的场所，控制或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2.黄色预警（三级）及以上预警响应在蓝色预警（四级）响应的基础上，由区级以上事故应急机构统一部署，区应急指挥部积极响应。
[bookmark: _Toc16665]四、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14504]（一）报告时限及程序
（1）建筑企业发生事故后，在15分钟内向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发生事故时，由总承包单位负责上报。
（2）事发地街道办事处和区应急指挥部1小时内向区政府有关领导报告。
（3）确认为一般（Ⅳ级）或较大事故（Ⅲ级）后，区政府及区住建局要在事故发生后3小时内向市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信息。
（4）确认为重大（Ⅱ级）和特别重大事故（Ⅰ级）后，区政府及区住建局要在事故发生后2小时内向市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信息。
[bookmark: _Toc3287]（二）报告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类别、人员伤亡情况。
（2）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名称、资质等级情况，施工单位负责人、工程项目部经理、监理单位有关人员的姓名及执业资格等情况。
（3）险情基本情况，事故的简要经过，紧急抢险救援情况。
（4）事故原因、性质的初步分析。
（5）事故抢救处理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需要协助事故抢救和处理的有关事项。
（6）事故的报告单位、签发人和报告时间。
[bookmark: _Toc7017]（三）先期处置
（1）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分析事故的严重性，及时向区应急指挥部报告并提出处置建议，由区应急指挥部进行决策。
（2）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迅速将指挥部决策及事故情况报告给区委、区政府、市住建局。如需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领导机构参与应急救援指导、善后处理等事宜，报告时一并提出处置建议。
（3）第一时间召开区应急指挥部成员会议，通报事故情况，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迅速到位并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4）区应急指挥部召开成员单位和专家组会议，根据事故和应急情况提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抢修、医疗救护等工作方案，组织工作组赴现场协助、指导应急救援工作。
（5）在抢险救援过程中，需跨区域调配应急物资、救援力量的，报告区政府并提出处置建议，由区政府上报市政府集中、统一、及时调配。
[bookmark: _Toc23367]五、组织自救互救
[bookmark: _Toc29213]（一）企业先期自救
（1）建筑施工企业突发质量安全事故后，立即组织内部救援力量，启动内部应急预案实施救援，并立即报告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2）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后，事发企业及时拨打119电话请求专业救援队伍支援。
[bookmark: _Toc7861]（二）社会动员
（1）根据建筑工程事故的危险程度、波及范围、人员伤亡等情况和应对工作需要，可发布社会动员令，动员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力量，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做好灾害防御、自救互救、紧急救援、秩序维护、后勤保障、医疗救助、卫生防疫、恢复重建、心理疏导等处置工作。
（2）全区范围内的突发事件社会动员，报请区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街道办事处（村屯）、社区等局部小范围的突发事件社会动员，由指挥部决定并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879][bookmark: _Toc1401][bookmark: _Toc27934][bookmark: _Toc10323]六、应急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30009]（一）指挥与协调
启动蓝色预警（四级）应急响应时，应急指挥部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为主，专业处置”的要求，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区应急指挥部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应急专家和应急队伍参与应急救援或事件处置；协调有关部门（单位）提供人力、物资、装备、技术、通信等应急保障；制定并组织实施应急救援或事件处置的方案，防止引发次生、衍生或耦合事件；及时掌握突发事件事态进展情况，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将有关信息通报区委宣传部；协助区领导综合协调、指挥处置突发事件，传达并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落实上级部门的有关决定事项和领导批示、指示。
（2）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及时掌握突发事件事态进展情况，向区委、区政府报告，并将有关信息通报区委宣传部；协调相关应急资源参与突发事件处置工作，传达并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落实区委、区政府有关决定事项和区领导批示、指示。
（3）各成员单位在区应急指挥部的指挥或指导下采取以下措施：根据相关应急预案，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开展应急救援和事件处置工作，并向区应急指挥部报告情况；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做好人力、物资、装备、技术等应急保障工作，维持现场治安和交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组织动员、指导和帮助群众开展防灾、减灾和救灾工作。
（4）其他有关单位在区安防委、区应急指挥部的指挥或指导下采取以下措施：根据相关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救援或事件处置工作，并向区安防委、区应急指挥部报告情况；派出或协调有关领域的应急专家组参与事件处置工作，提供应急救援、处置事件、减灾救灾等方面决策建议。
（5）启动红色预警（一级）、橙色预警（二级）、黄色预警（三级）应急响应时，区安防委、区应急指挥部的指挥或指导下采取以下措施：根据相关应急预案，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开展应急救援和事件处置工作，向市委、市政府和市应急指挥部报告情况；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做好人力、物资、装备、技术等应急保障工作，维持现场治安和交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组织动员、指导和帮助群众开展防灾、减灾和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18805]（二）处置措施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扩展为一般级别后，区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相应职责规定，按照突发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需要，采取人员搜救、医疗救护、危险源控制、交通管制、设备和场所管制、基础设施抢修、资金物资调拨、生活必需品保障、现场秩序维护、社会动员、治安维护等相应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10328][bookmark: _Toc27054][bookmark: _Toc10837][bookmark: _Toc29540][bookmark: (五)响应升级]（三）响应升级
因建筑工程事故衍生出其他突发事件，已经采取的应急措施不足以控制事态发展，由应急指挥部、多个部门（单位）增援参与应急处置的，区应急指挥部应当及时报告区安防委。区安防委根据事态发展总要求，协调指挥其他专项应急指挥部、部门（单位）参与应急处置。
达到黄色预警（三级）及以上响应标准时，由区住建局请示区应急指挥部、区政府批准后，上报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领导机构启动黄色预警（三级）响应，由市救援队伍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4125][bookmark: _Toc4863][bookmark: _Toc30621][bookmark: _Toc15200][bookmark: (七)应急结束]（四）应急结束
一般事故应急响应终止，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并由应急指挥部报请区政府批准后宣布。
1.死亡和失踪人员已经查清；
2.事故危害得以控制；
3.次生、衍生事故风险已经消除；
4.受伤人员基本得到救治；
5.紧急疏散人员恢复正常生活。
较大（Ⅲ级）及以上事故应急结束，需由负责应急救援指挥的部门批准后宣布。
[bookmark: _Toc14804][bookmark: _Toc12190][bookmark: _Toc9475][bookmark: _Toc14288]（五）善后处置
1.区应急指挥部在事故应急处置结束后采取措施，指挥、协调各有关部门进行善后处理，恢复正常生产和社会秩序。
2.区应急指挥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处置事故过程中征用的劳务、设施、设备依法给予补偿；对因参与事故处置工作而伤亡的人员，给予相应的褒奖和抚恤。
3.由卫生、环保等部门做好对现场的清理、消毒等卫生防疫方面的监控工作。
4.区应急指挥部、有关单位、事故企业共同在受灾情况、重建能力以及可利用资源评估后，制定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计划，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恢复重建工作。
[bookmark: _Toc5091][bookmark: _Toc10883][bookmark: _Toc8614][bookmark: _Toc5182]（六）调查与总结
1.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配合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领导机构做好事故调查处理，依据安全事故调查程序规定，对事故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按规定时限提交事故调查报告，提出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及防止事故再次发生的具体措施。
2.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有关部门要及时完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并按规定上报。
3.发生较大（Ⅲ级）以上建筑工程安全事故，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要配合国家或省、市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4.区应急指挥部认真总结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查找不足和教训，进一步修订、完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bookmark: _Toc18339][bookmark: _Toc30728][bookmark: _Toc17841][bookmark: _Toc32058]七、现场管控
1.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设立警戒或警示标志，并对事故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及时疏散与抢险救援无关人员及周边居民；
2.事故现场实施紧急医疗救护时，对事故现场采取保护措施，因抢救伤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体时，必须做出标志，详细记录和绘制事故现场平面图，并妥善保管现场重要遗迹和物证。
[bookmark: _Toc7198]八、应急资源保障
[bookmark: _Toc12399][bookmark: _Toc30797][bookmark: _Toc28853][bookmark: _Toc7956][bookmark: (一)人力资源保障]（一）人力资源保障
1.救援队伍保障
建筑企业内部可以参加救援的救援队伍依托本区内消防救援大队，必要时可以请示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领导机构组织市救援队伍支援。
2.应急专家
区住建局负责协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派出勘察、设计、施工、质监、消防、机电等相关专业专家参加救援，为处置建筑工程抢险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3.社会救援力量
（1）请示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领导机构支援，充分依靠部队、武警和预备役民兵的力量。
（2）发挥团区委、红十字会的作用，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志愿者等参与建筑工程抢险应急救援工作。
（3）组织有相关知识、经验和资质的志愿者成立应急志愿者队伍，参与防灾避险、疏散安置、急救技能等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参与建筑工程抢险的信息报告、抢险救援、卫生防疫、群众安置、设施抢修和心理疏导等工作。
[bookmark: _Toc29208][bookmark: _Toc18347][bookmark: _Toc32603][bookmark: _Toc19023][bookmark: (二)经费保障]（二）经费保障
1.区财政局应保障区住建局等部门预算中承担建筑工程安全监管职责资金的安排与落实。
2.区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驻本辖区各建筑工程企业应落实建筑工程应急救援资金保障。
3.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为应对建筑工程事故提供资金捐赠和支持。
4.为处置建筑工程事故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由区政府按相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
[bookmark: _Toc151][bookmark: _Toc8083][bookmark: _Toc6047]5.各建筑工程企业应保障建筑工程事故应急抢险队伍建设资金的落实。
[bookmark: _Toc1228][bookmark: (三)物资保障]（三）物资保障
1.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根据建筑工程事故抢险救援的需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建立应急物资和技术储备，建立紧急调用机制。
2.区内各建筑工程企业应根据要求，在服务范围内配备必需的应急设施、装备、车辆和通讯联络设备，并保持良好状态。
3.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物资捐赠和支持。
4.鼓励和引导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居民家庭储备基本的应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bookmark: _Toc2797][bookmark: _Toc6158][bookmark: _Toc7258][bookmark: _Toc9765][bookmark: (四)医疗卫生保障]（四）医疗卫生保障
区卫健局负责组织建筑工程事故的应急医疗救援工作，对建筑工程事故所引起的直接人员伤亡以及应急救援人员的间接人员伤亡给予积极的救治。
[bookmark: _Toc25339][bookmark: _Toc14076][bookmark: _Toc9481][bookmark: _Toc18608][bookmark: (五)交通运输保障]（五）交通运输保障
1.区城管局牵头，负责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应急联动机制，保障紧急情况下的综合运输能力。必要时，可紧急动员和征用社会交通运输工具。
2.向阳交警大队牵头，建立健全应急通行机制，保障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放行，确保运输安全畅通。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对突发事故现场及有关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
3.建筑工程事故处置期间，配备由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制发的应急标志的工作人员和交通工具可以优先通行。
4.道路及交通设施被破坏或毁坏时，区城管局、区住建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应迅速组织专业应急队伍，尽快组织抢修，保障交通线路顺畅。
[bookmark: _Toc21612][bookmark: _Toc30820][bookmark: _Toc19846][bookmark: _Toc25099]（六）治安保障
向阳公安分局应建立应急状态下维持治安秩序的各项方案，包括警力集结、布控、执勤方式和行动措施等。维护建筑工程抢险现场秩序及所在区域社会公共秩序，为建筑工程抢险专业应急救援队处置建筑工程抢险提供保障。负责组织设置警戒线，控制和保护现场，并根据需要组织受灾群众迅速疏散，控制事故肇事人员。
[bookmark: (七)通信和信息保障][bookmark: _Toc9458][bookmark: _Toc32272][bookmark: _Toc8372][bookmark: _Toc12959]（七）通信和信息保障
区工信局负责组织有关通信企业，建立健全应急通信保障工作体系，完善公用信息网络，建立基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应急通信系统，确保应急处置通信畅通。
[bookmark: _Toc23206][bookmark: _Toc16603][bookmark: _Toc26057][bookmark: _Toc16661][bookmark: (八)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保障]（八）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保障
1.指挥部和有关部门（单位）及各建筑工程企业根据自身应急管理的需求，按照“平战结合”的原则，配备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和器材，建立维护、保养和调用等制度，保障建筑工程事故的抢险和救援。
2.大型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建议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与相关企业签订应急保障服务协议，采取政府资助、合同、委托等方式，紧急情况下区应急指挥办公室可代表区政府直接调用。
3.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区统一格式标准建立救援和抢险装备信息数据库并及时维护更新，保障应急指挥调度的准确和高效。
[bookmark: _Toc6303][bookmark: _Toc14607][bookmark: _Toc24350][bookmark: _Toc14787][bookmark: (九)室内临时避险场所保障]（九）临时避难场所保障
区民政局负责指导街道办事处（村屯）设立、管理和协调使用建筑工程突发事件应急临时避难场所、储备必要的物资，维护和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实施救助活动。
[bookmark: _Toc1611][bookmark: _Toc6830][bookmark: _Toc5294][bookmark: _Toc26996][bookmark: (十)其他应急保障]（十）其他应急保障
1.建筑工程安全技术保障。区住建局应关注国内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趋势，组织科研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对先进技术进行研究，结合本区的实际需要，适时对现有建筑施工安全相关的设备、设施及专业抢修装备进行更新，培养高素质的运行管理人员和应急抢修人员，不断提高本区建筑工程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2.指挥系统技术保障。加强应急指挥体系建设，以建立集通信网络、调度指挥中心、移动指挥平台为一体的通信指挥体系，提高建筑工程突发事故应急指挥系统与专业处置队伍的应急通信质量。
[bookmark: _Toc13869][bookmark: _Toc10546][bookmark: _Toc18998][bookmark: _Toc23186]九、附则
[bookmark: _Toc16744][bookmark: _Toc30616][bookmark: _Toc5024][bookmark: _Toc25168]（一）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区住建局负责牵头制订，经区政府审议通过后，由区政府印发执行。并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区的要求及全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实际，每3年组织相关专家对预案可行性进行一次评审，结合实战演练做进一步修订、补充、完善，当出现以下情形时可开展修订工作：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bookmark: _GoBack]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做出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bookmark: _Toc702][bookmark: _Toc19661][bookmark: _Toc22393]辖区内建筑企业根据本预案，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报区住建局备案。
[bookmark: _Toc21446]（二）责任与奖惩
1.建筑工程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由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区纪检监察部门对建筑工程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全过程依法实施监督。
2.区安防委对在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及时给予表彰和奖励。
3.对不报、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重要情况或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和其他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5339][bookmark: _Toc26620][bookmark: _Toc8000][bookmark: _Toc2181]（三）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住建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9553][bookmark: _Toc8811][bookmark: _Toc19170][bookmark: _Toc5729][bookmark: (四)预案生效日期]（四）预案生效日期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23174]十、附件
附件：1.建筑工程抢险快报表
2.建筑工程抢险信息发布审批表





[bookmark: _Toc8714]附件1

[bookmark: (一)建筑工程抢险快报表][bookmark: _Toc10216][bookmark: _Toc2791][bookmark: _Toc14406][bookmark: _Toc31276]建筑工程抢险快报表
报送单位（盖章）：
	
事件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件发生地点：	办事处	路	号	
突发事件类别：□自然灾害 □工程坍塌 □基坑坍塌 □脚手架垮塌 □设备倒塌
· 其他（简要描述）



事件影响程度：□人员伤亡情况：伤	人、亡	人
· 其他（简要描述）



突发事件级别：经初步判定事件为	级别

	突发事件起因、经过、损失和影响：

	已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

	现场联络方式：
（一）现场指挥员：姓名	   所在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二）现场联络员：姓名	所在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三）单位联络员：姓名	 所在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bookmark: _Toc11631][bookmark: _Toc19942][bookmark: _Toc31592]经办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bookmark: (二)建筑工程抢险信息发布审批表][bookmark: _Toc2220][bookmark: _Toc26833][bookmark: _Toc10116][bookmark: _Toc13197]附件2

[bookmark: _Toc4574]建筑工程抢险信息发布审批表

	信息标题
	

	信息发布编号
	

	信息报送部门
	
	信息员姓名
	
	报送日期
	

	
信息稿件附件
	□纸质附件；□电子稿附件；□照片
其他
	张；□录像
	段；□

	
要求发布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保留时间
	

	






信息发布内容
	突发事件性质：            ，初步判定级别：             ，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
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
救援进展：

影响情况：

事故点交通管制情况：

	

负责人审核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审批人：	
年	月
	




日
	

	信息校对人
签	名
	
	发布人员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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